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国平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朱敏骏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王礼明先生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２

，

０３２

，

４９７

，

０４６．１３ １

，

７９２

，

９９９

，

４８３．１９ １３．３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１

，

４２６

，

７８５

，

２０３．６０ １

，

３２４

，

４１２

，

０４４．９６ ７．７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５

，

４６５

，

３５４．１０ －２４

，

９４６

，

２０８．６０ ７８．０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２５３

，

６２４

，

０８５．６１ ２６６

，

６２６

，

０８０．１３ －４．８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４

，

５９６

，

３７２．８９ ４１

，

１５９

，

３３０．８９ －１５．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１７

，

７０７

，

３０６．７６ ２

，

０９０

，

２１７．４８ ７４７．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２．５０ ２．９３

减少

０．４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１ ０．１３２ －１５．９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１１ ０．１３２ －１５．９５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

(

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

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股东总数（户）

２２

，

０８９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９

，

９７０ ５５

，

６７９

，

８１２ １７．８５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

，

６５５

，

８４９ １６．８８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

１９７

，

４９１ ６．１５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

８

，

７９２

，

６００ ２．８２

无 境外法人

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

－４９４

，

２３５ ８

，

５１５

，

７６５ ２．７３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１４９

，

６００ １．３３

无 国有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３

，

１９５

，

６０６ ３

，

１９５

，

６０６ １．０３

无 其他

上海交通大学

２

，

７６６

，

４００ ０．８９

无 其他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２

，

４９９

，

７６８ ２

，

４９９

，

７６８ ０．８１

无 国家

李陶白

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７０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

５５

，

６７９

，

８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５

，

６７９

，

８１２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

，

６５５

，

８４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２

，

６５５

，

８４９

上海新路达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

，

１９７

，

４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

，

１９７

，

４９１

上海国际株式会社

８

，

７９２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７９２

，

６００

上海茸北工贸实业总公司

８

，

５１５

，

７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５１５

，

７６５

上海市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１４９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１４９

，

６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３

，

１９５

，

６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９５

，

６０６

上海交通大学

２

，

７６６

，

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７６６

，

４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

２

，

４９９

，

７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９９

，

７６８

李陶白

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１８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海新南洋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存在关联关系，其他股东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不详。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未发行优先股。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报告期公司资产项目构成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

:

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率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２

，

８０９

，

５５１．６０ １

，

０８９

，

６２９．６０ １５７．８４％

应收票据

－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预付款项

１２

，

７５１

，

４２１．０２ ３２

，

７２９

，

８８１．２０ －６１．０４％

发放贷款及垫款

３０１

，

２３９

，

９８０．０８ ２１２

，

３７７

，

０５７．２０ ４１．８４％

长期待摊费用

３

，

９００

，

１８１．３４ ６

，

４８０

，

７３３．５０ －３９．８２％

短期借款

２８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８．６２％

应付账款

１８

，

９１８

，

３８７．７７ ３０

，

８０６

，

３２１．７９ －３８．５９％

预收款项

２

，

４０３

，

５６６．７６ ３

，

５８８

，

３４１．０２ －３３．０２％

应付职工薪酬

１

，

４９４

，

３１０．６３ ３

，

５４２

，

７７６．０９ －５７．８２％

应交税费

９

，

４６７

，

２７３．５９ ５

，

９６４

，

９４０．５１ ５８．７２％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７９

，

６１９

，

０５５．００ ５９

，

２３６

，

３５０．００ ３４．４１％

1

、交易性金融资产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持有逆回购国债。

2

、应收票据减少主要原因是年初持有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3

、预付款项减少主要原因是预付货款发票到达

,

货物入库入账。

4

、发放贷款及垫款增加主要原因是公司所属小贷公司及典当行的放贷规模上升。

5

、长期待摊费用减少主要原因系本期摊销。

6

、短期借款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新增银行短期借款

1.25

亿。

7

、应付账款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支付货款。

8

、预收款项减少主要原因是预收款项转营业收入。

9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兑现

2013

年度销售提成及年薪制薪酬。

10

、应交税费增加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所得税费用增加。

11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主要原因系本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市值上升

,

相应计提的递延所得税税额增加。

2

、报告期公司期间费用以及其他损益项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说明

单位

: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率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８

，

９１５

，

１７０．５７ ３

，

３６２

，

１０９．０３ １６５．１７％

财务费用

１０

，

７０３

，

５０５．５４ ４

，

４６４

，

８１６．４２ １３９．７３％

资产减值损失

５

，

１６０

，

９０７．７０ －２

，

２０８

，

４５３．１５ ３３３．６９％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１９

，

１９２．００ ３０７

，

７５０．４０ －６１．２７％

投资收益

３０

，

８５７

，

１０１．３５ ５４

，

８７８

，

４４２．９１ －４３．７７％

营业外收入

７２１

，

１１５．８１ ５４１

，

６２６．７２ ３３．１４％

营业外支出

１５４

，

７５６．０７ ３７８

，

９１８．９９ －５９．１６％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０

，

９３４

，

８７１．７１ １

，

６２３

，

２０７．３３ ５７３．６６％

1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原因是典当行及小贷公司主要税目为营业税

,

小贷公司于去年

12

月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2

、财务费用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增加银行短期借款相应增加利息支出。

3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原因是下属子公司发放贷款按行业规定计提的坏账准备。

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主要原因是所持股票市值下降。

5

、投资收益减少主要原因是本期减持兴业证券数量较去年同期减少。

6

、营业外收入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不需支付款项转入。

7

、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发生罚款滞纳金支出。

8

、少数股东损益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利润增加。

3

、报告期公司现金流量构成情况及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

单位

:

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

，

４６５

，

３５４．１０ －２４

，

９４６

，

２０８．６０ ７８．０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３

，

８９３

，

４９４．４４ －２１

，

５２８

，

５００．００ ３５０．３４％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联营企业预分红款

1200

万元

,

收回下属子公司投资参建款本金

及利息

1300

万元。

2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9500

万元

,

本期往来款及

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增加

2000

万元。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5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将部分长期股权投资项目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并追溯调整

2013

年度。

3.5.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

一

)

单位

:

元 币种

:

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

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权益（

＋／－

）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８５

，

４０８

，

９６９．６８ ２８５

，

４０８

，

９６９．６８

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１

，

８５７

，

９３８．８７ １

，

８５７

，

９３８．８７

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

资企业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绿色金可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５５

，

６１１．１０ ３

，

０５５

，

６１１．１０

合计

－ －３１０

，

３２２

，

５１９．６５ ３１０

，

３２２

，

５１９．６５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

(

一

)

的说明

执行上述会计准则

,

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

对公司

2013

年度及本期合并财

务报表的净利润和净资产没有影响。

股票简称:交大昂立 股票代码:600530� � � �编号:临2014—009号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

10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11

名

,

参

与表决的董事

11

名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赞成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二、赞成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执行

2014

年财政部新颁布或新修订会计准则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的要求

,

公司对财务报告的期初数进行调整

,

即将公司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和北京绿色金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

不

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

而是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并调整比较财务报表的列报。调整后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的期初数调增

310,322,519.65

元

,

长期股权投资的期初数调减

310,322,519.65

元。

其他新颁布或新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财务报告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证券代码:600530� � � �编号:临:2014-010号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1

日—

10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应参加会议的监事

5

名

,

参与表决

的监事

5

名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赞成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执行

2014

年财政部新颁布或新修订会计准则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

-

长期股权投资》的要求

,

公司对财务报告的期初数进行调整

,

即将公司持有的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联创永钦创业投资企业和北京绿色金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

,

不

再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

而是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并调整比较财务报表的列报。调整后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的期初数调增

310,322,519.65

元

,

长期股权投资的期初数调减

310,322,519.65

元。

其他新颁布或新修订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财务报告无重大影响。

二、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对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

,

并提出了如下的书面审核意见

:1

、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

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

;2

、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

所包含的信息反映了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公司监事会

提出本意见前

,

未发现参与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特此公告。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１．２

公司董事出席董事会议审议季度报告情况：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董事吴明辉先生因个人原因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面授权董事王芸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董事权利。

１．３

公司负责人李良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兰祖良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金水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１．４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２．１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总资产

９

，

５９０

，

７９９

，

４０７．７４ ９

，

２７５

，

６８０

，

３５８．１４ ３．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３

，

４４２

，

０６６

，

３３５．９４ ３

，

８９１

，

１３６

，

５８４．１１ －１１．６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３２７

，

２５１

，

２１９．１９ ２７

，

１８１

，

５７４．０９ １

，

１０３．９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１－９

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８

，

９５６

，

５２７

，

１８４．４２ １２

，

６３１

，

４６０

，

９８９．８２ －２９．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３３

，

２３８

，

２８０．６７ １５７

，

８１７

，

９４６．１１ －７８．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１９

，

１６３

，

５１８．３９ １５６

，

５９７

，

０６３．８０ －８７．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０．８９００ ４．２７００

减少

３．３８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３６ ０．１５９４ －７８．９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３６ ０．１５９４ －７８．９２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３９

，

６４５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

４３３

，

０５６

，

８３２ ４３．７４ １６０

，

８２４

，

８９２

无 国有法人

中弘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８３

，

８４８

，

３３８ １８．５７ １８３

，

８０１

，

９８２

质押

１８３

，

８０１

，

６００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１７

，

０３０

，

９２４ １．７２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银行

－

同盛证券投资基

金

１１

，

４８５

，

０９６ １１

，

４８５

，

０９６ １．１６

无 未知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创

富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８

，

８５８

，

５２０ ８

，

８５８

，

５２０ ０．８９

无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８

，

７０１

，

０４４ ８

，

７０１

，

０４４ ０．８８

无 未知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１

无 未知

银华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

寿

－

中国人寿委托银华基金

公司股票型组合

４

，

６３８

，

４１１ ４

，

６３８

，

４１１ ０．４７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３３

，

５７９ ３

，

６３３

，

５７９ ０．３７

无 未知

王渤

３

，

６１３

，

８００ ３

，

６１３

，

８００ ０．３７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

２７２

，

２３１

，

９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２

，

２３１

，

９４０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３０

，

９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０３０

，

９２４

中国银行

－

同盛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４８５

，

０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４８５

，

０９６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创富

１

号集合资金信托

８

，

８５８

，

５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８５８

，

５２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８

，

７０１

，

０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７０１

，

０４４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银华基金

－

建设银行

－

中国人寿

－

中国人寿委托银华

基金公司股票型组合

４

，

６３８

，

４１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６３８

，

４１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盛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６３３

，

５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３３

，

５７９

王渤

３

，

６１３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６１３

，

８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中小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４３０

，

５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４３０

，

５８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

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有无关

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三、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加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１

，

６５２

，

４３６

，

５９９．３８ １

，

２６０

，

６９９

，

８１６．１２ ３９１

，

７３６

，

７８３．２６ ３１．０７％

主要系应收票据到期收款及

销售收款增加所致。

应收票据

５３９

，

８５５

，

７９４．４６ １

，

２２４

，

６７８

，

０９５．５７ －６８４

，

８２２

，

３０１．１１ －５５．９２％

主要系票据到期收款、贴现

及背书转让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１

，

４７８

，

５１５

，

６２３．２３ １

，

１０４

，

８５７

，

１８６．８３ ３７３

，

６５８

，

４３６．４０ ３３．８２％

主要系货款跨月结算所致。

存货

２９１

，

１４０

，

１８３．１６ ２００

，

０９９

，

７３９．０２ ９１

，

０４０

，

４４４．１４ ４５．５０％

主要系本期采购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４７

，

４６２

，

３４５．０４ ７１

，

４０９

，

９７４．５３ －２３

，

９４７

，

６２９．４９ －３３．５４％

主要系年初待抵扣增值税进

项税本期已抵扣所致。

在建工程

９４５

，

８９６

，

９０２．６０ ６９３

，

９８４

，

６２３．９７ ２５１

，

９１２

，

２７８．６３ ３６．３０％

主要系江西煤炭储备中心项

目建设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４９１

，

６７０

，

５００．００ ２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６

，

６７０

，

５００．００ １２８．６８％

主要系增加票据结算所致。

预收款项

８５

，

２１８

，

９４８．０３ １９２

，

５７１

，

８４８．５９ －１０７

，

３５２

，

９００．５６ －５５．７５％

主要系本期销售结算增加所

致。

应交税费

８４

，

０２５

，

５０６．２３ １２０

，

６５４

，

８４２．６９ －３６

，

６２９

，

３３６．４６ －３０．３６％

主要系本期汇算清缴上年企

业所得税所致。

应付股利

１０

，

５２８

，

４１６．００ １０

，

５２８

，

４１６．００

全增

主要系本期分配股利但尚未

支付所致。

长期借款

２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

，

８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８．００％

主要系储备中心增加项目借

款所致。

未分配利润

２４５

，

３３８

，

７４６．３３ ７１０

，

５５７

，

０９５．２４ －４６５

，

２１８

，

３４８．９１ －６５．４７％

主要系本期分配股利所致。

（

２

）合并利润表项目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增加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

３

，

５５６

，

９０３．５２ －３１

，

２５２

，

９８９．０８ ３４

，

８０９

，

８９２．６０ １１１．３８％

主要系上期应收款项坏账

准备计提比例变更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１７

，

８８８

，

７８８．１８ ３３

，

１４０

，

９５８．５５ －１５

，

２５２

，

１７０．３７ －４６．０２％

主要系本期因营业收入减

少相应减少防洪基金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５４

，

８２９

，

４７０．４７ １０９

，

４９４

，

８３８．９０ －５４

，

６６５

，

３６８．４３ －４９．９３％

主要系本期利润下降，导致

当期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３３

，

２３８

，

２８０．６７

１５７

，

８１７

，

９４６．１１ －１２８

，

０５６

，

３５４．０２ －７８．９４％

主要系本期煤炭售价较同

期下降影响利润下降所致。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 增加额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３２７

，

２５１

，

２１９．１９ ２７

，

１８１

，

５７４．０９ ３００

，

０６９

，

６４５．１０ １１０３．９５％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

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０５

，

５６２

，

５７１．１４ －３０４

，

９９９

，

９３４．７８ １９９

，

４３７

，

３６３．６４ ６５．３９％

主要系年初部分工程完工、

以及本期江西煤炭储备中

心项目建设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１２

，

１０４

，

３０４．６０ －３４

，

０２１

，

５３０．４３ ２１

，

９１７

，

２２５．８３ ６４．４２％

主要系本期银行借款增加

所致。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季度，公司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５

，

９６３

万元，同比减少

１８

，

６９８

万元，降幅

７５．８％

，其中曲江公司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

３

，

７７７

万元（其中第

３

季度实现利润总额

２

，

０９２

万元），同比增亏

２

，

８６４

万元；累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３

，

３２４

万元，同比减少

１２

，

４５８

万元，降幅

７８．９％

。其中曲江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

－３

，

７７７

万元，同比增亏

２

，

７７５

万元。煤炭市场持续下行，煤价下跌是业

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１－３

季度累计综合平均售价同比下降

１０．８％

。曲江公司同比增亏主要是上半年采掘接替影响。

１－３

季度累计生产原煤

４８５．５

万吨，同比减产

７．３％

，累计商品煤销量

４４９．５

万吨，同比减少

５．３％

。

３．２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及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承诺

背景

承诺类

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及期

限

是否有

履行期

限

是否及

时严格

履行

如未能及

时履行应

说明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如未能及时

履行应说明

下一步计划

与重

大资

产重

组相

关的

承诺

股份限售

江西省

煤炭集

团公司

本次发行结束后江煤集团所持安源股份股票自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

关规定执行。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是 是

股份限售

北京中

弘矿业

投资有

限公司

本次发行结束后中弘矿业所认购股票中

４１

，

７７３

，

１７８

股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其余

９１

，

９００

，

９９１

股自本次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上述锁定期期满之后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是 是

解决同业

竞争

江西省

煤炭集

团公司

为避免本次重组完成后江煤集团与安源股份产

生同业竞争，江煤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具了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１

）根据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江煤集团已将符合上市条件的

煤炭生产、经营资产和业务注入安源股份；（

２

）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江煤集团仍实际控制部

分暂不符合上市条件的煤炭生产、经营资产和业

务，江煤集团承诺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相关规定，在适当时机对相关资产和业务进

行处置；（

３

）对于江煤集团目前仍实际控制的与

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和业务，江煤集团承

诺最迟于

２０１４

年底前做出相应的处置；（

４

）江煤集

团承诺在完成上述处置之前将江煤集团目前仍

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和业务

交由江西煤业托管，具体托管协议另行签订；（

５

）

在江煤集团为安源股份的控股股东期间，江煤集

团及江煤集团所实际控制的企业不会在中国境

内直接或间接从事新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业

务，不会与安源股份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是 是

解决关联

交易

江西省

煤炭集

团公司

为减少和规范与江煤集团及其控制企业的关联

交易行为，江煤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出具了《关于

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长期有

效

否 是

其他

江西省

煤炭集

团公司

本次重组完成后，为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江煤集团出具了专项承诺

函，保证与上市公司做到资产独立完整、人员独

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立。

长期有

效

否 是

其他

江西省

煤炭集

团公司

安源股份本次交易已取得截至交易基准日全部

银行债权人出具的对上市公司本次资产置换的

同意函。江煤集团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若因未

出具承诺函的其它债权人对上市公司本次置出

资产主张权利或依法行使追索权导致的一切后

果由江煤集团承担。

长期有

效

否 是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３．５．１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交易基本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权益（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

）

萍乡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

公司持有其

６．１１％

的

股权

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合计

－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执行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

号

－

长期股权投资》，仅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个报表项目金额产生

影响，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未产生影响。

公司名称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良仕

日 期 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97� � �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14-029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10

月

23

日

,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监事会收到职工代表监事曾昭和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曾

昭和先生由于工作原因

(

拟提名公司股东监事候选人

),

申请辞去其担任的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

曾昭和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辞职函送达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397� � �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14-030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原职工监事赖昌萍先生因退休从

2013

年

10

月

25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职工监

事

,

原职工监事曾昭和先生因提名公司股东监事候选人已申请辞去职工监事职务

,

为保证监事会正常运作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

民主选举林绍华先生和胡圣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监事

,

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特此公告。

附件

:

职工监事简历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职工监事简历

(1)

林绍华先生简历

:

林绍华

,1964

年

10

月出生

,

硕士学历

,

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曾任萍乡矿务局青山煤矿技术员、副区

长、区长

,

白源煤矿副区长、安全科长、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科长、副矿长

,

巨源煤矿副矿长

,

新洛煤电公司副董事长

,

巨源煤矿副矿

长、矿长

,

青山煤矿矿长

,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兼青山煤业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

萍乡矿业集团副总经理、总

经理

,

现任江西煤业萍乡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

安源煤业监事。

(2)

胡圣辉先生简历

:

胡圣辉

,1960

年

5

月出生

,

硕士学历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中共党员。曾任丰城矿务局坪湖煤矿工人、组

长、班长、副区长、党支部书记、区长、副总工程师、副矿长

,

流舍煤矿副矿长、主任

,

丰城矿务局救护大队党总支委员、大队长

,

丰

城曲江煤炭开发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

,

丰城矿务局副局长、局长

,?

现任江西煤业丰城分公司党委常委、总经理

,

安源煤业

监事。

证券代码:600397� � �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14-031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

通知

,

并于

2014

年

10

月

24

上午

9:00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

,

实到董事

?8

人

,

董事吴明辉先生因

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

书面授权董事王芸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董事权利。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良仕先生主持

,

公司

监事列席了会议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本次会议议程事

项

,

对有关议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票表决

,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

其中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公司编制的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调整公司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议案》

,

其中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财政部

2014

年修订及颁布的会计准则要求

,

公司从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新会计准则。同意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并对

会计报表相关项目及其金额进行相应调整

,

将持有的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重大影响

,

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对萍乡

焦化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

1,100

万元

(

持股比例

6.11%),

从“长期股权投资”调整至“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

追溯调整会计报表

两个相应项目金额。此外

,

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报表其他项目不产生任何影响。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

,

关联董事李良仕先生、胡运生先生、张慎勇先生、李

松先生回避本项表决。

5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

其中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

江西证监局《关于切实规范上市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承诺行为的通知》

(

赣证监函〔

2014

〕

27

号

)

要求

,

同意变更控股股东江

煤集团尚未履行到位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

,

并提请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定。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14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其中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

2014

年

11

月

10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董

(

监

)

事会议通过的有关议案。相关事项详见公司于同日

刊载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安源煤业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014-034

号公告

)

。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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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通

知

,

并于

2014

年

10

月

24

上午

10:00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4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4

名。会议由监事会临

时召集人袁小桥先生主持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的要求。本次会议认真讨论和审议了议程事项

,

并对有关议

案进行了书面记名投票表决

,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推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其中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鉴于公司原监事会主席刘国清女士因退休从

2013

年

10

月

25

日起不再担任公司监事

,

公司监事会一直由临时召集人袁小桥

先生负责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及本届监事会在任全体监事的提议

,

同意推选袁

小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

任期从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2015

年

2

月

16

日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止。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曾昭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

其中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因原股东监事刘国清女士退休不再担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

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

(

持公司

43.74%

的股份

)

推

荐曾昭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经对推荐人及推荐人选资格审查

,

监事会确认推荐人具有《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规定的推荐资格

;

推荐人选具备《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监事会同意曾昭和先生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

并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

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

其中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公司编制的

2014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并调整公司会计报表相关项目的议案》

,

其中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及对会计报表相关项目所作的调整。

监事会认为

:

1

、公司执行

2014

年新会计准则

,

符合财政部、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

,

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本次执行新会计准则审议决策程序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

、公司依照财政部新颁布和修订的会计准则规定及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

对公司涉及业务的会计核算进行追

溯调整

,

调整了公司会计报表上年同期或期初数相关项目及其金额

,

符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

,

客观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

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

,

其中

4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

本次控股股东变更解决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江西证监局相关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董事

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

: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曾昭和先生简历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曾昭和先生简历

曾昭和先生

,1966

年

12

月出生

,

在职研究生学历

,

高级职业指导师、经济师

,

中共党员。曾任江西省煤田地质局干部

,

江西省煤

炭厅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

,

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处长

,

安源煤业职工监事。现任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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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及

江西证监局《关于切实规范上市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承诺行为的通知》

(

赣证监函〔

2014

〕

27

号

)

要求

,

结合安源煤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安源煤业”

)

实际

,

经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江煤集团”

)

协商

,

决定按

上述文件精神对控股股东江煤集团关于解决同业竞争承诺事项进行变更。

一、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具体内容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

,

为避免本次重组完成后江煤集团与安源煤业产生同业竞争

,

江煤集团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

承诺事项如下

:

(

一

)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

江煤集团已将符合上市条件的煤炭生产、经营资产和业务注入安源煤业。

(

二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江煤集团仍实际控制部分暂不符合上市条件的煤炭生产、经营资产和业务

,

江煤集团承诺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

在适当时机对相关资产和业务进行处置

,

具体处置方式如下

:

1

、由江西煤业适时收购

对于资产质量较好

,

盈利能力较强的煤业资产

,

将通过由江西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江西煤业”

)

适时收购的方

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此类资产包括

:

(1)

承诺时在建的煤炭生产企业

江煤集团出具承诺函时

,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煤炭生产企业股权包括丰龙矿业

40%

股权、新鸣煤业

51%

股权、小牛煤业

80%

股权、贵新煤业

52%

股权、云庄矿业

51%

股权、宜萍煤业

51%

股权。其中

,

丰龙矿业、新鸣煤业、云庄矿业及宜萍煤业仍处于

基本建设阶段

;

小牛煤业和贵新煤业正处于技术改造阶段。江煤集团承诺待上述矿井基建、技改竣工验收完成后两年内将其转

让予江西煤业。

(2)

控股型煤炭投资公司

江煤集团持有的控股型煤炭投资公司股权包括贵州鼎望

34%

股权、贵州矿业

100%

股权以及云南矿业

51%

股权。江煤集团

出具承诺函时

,

上述三家控股型煤炭投资公司正在洽谈、运作收购所在地煤炭资源项目

,

相关项目能否成功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江煤集团承诺

,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两年内完成对上述三家控股型煤炭投资公司的处置工作

,

若相关正在运作的项目成功且

符合上市条件

,

江煤集团将相应的控股型煤炭投资公司及相关煤业资产转让予江西煤业

;

若项目失败或不符合上市条件

,

江煤

集团将相应的控股型煤炭投资公司注销或转让。

2

、出让所持有的股权或者权益

对于由于客观原因不符合置入上市公司条件的煤业资产

,

江煤集团将适时采取向非关联第三方转让的方式解决。此类资

产包括

:

(1)

股权尚待规范的煤炭生产企业

江煤集团出具承诺函时

,

兴仁县下山镇前进煤矿及贵州省织金县大水洞煤矿为合伙企业形式

,

不符合上市条件。江煤集团

承诺在

2011

年

12

月前向非关联第三方转让江煤集团在上述企业的权益。

(2)

正处于改制阶段的煤炭生产企业

江煤集团持有八景煤业、大光山煤业、棠浦煤业、花鼓山煤业。上述企业正处于改制过程中

,

相关土地、矿业权证正在办理

出让手续。江煤集团承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一年内向非关联第三方转让江煤集团在上述企业的股权

,

若上述股权符合上市要

求

,

江西煤业享有优先购买权。

此外

,

江煤集团还持有安大贸易

100%

的股权。该公司主要从事上述四家公司的煤炭销售业务。江煤集团承诺在前述四家

公司处置完成后且最迟不晚于本次重组完成后一年内注销或者转让安大贸易。

(3)

煤炭经营公司

江煤集团持有的煤炭经营公司股权包括江煤销运公司、江西煤炭多经公司、江西煤炭进出口公司、煤炭供销公司以及地

方煤炭工业公司

100%

的股权。

其中

,

江西煤炭多经公司、江西煤炭进出口公司、煤炭供销公司以及地方煤炭工业公司均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

预计将于

2011

年

12

月前完成改制。江煤集团承诺将在改制完成后出让上述股权

,

若上述股权符合上市要求

,

江西煤业享有优先购买权。

江煤销运公司的煤炭经营资产、业务已全部进入江西煤业

,

江煤集团承诺于

2011

年

12

月前将江煤销运公司注销或者转让。

3

、未来不再开展煤炭生产、经营业务

江煤集团持有萍矿集团、丰城矿务局、新余矿业和乐平矿务局

100%

的股权。上述四家公司原为区域性管理公司

,

在江煤集

团对江西煤业的增资过程中

,

江煤集团已将上述公司全部符合上市要求的煤业资产注入江西煤业。上述公司目前仅行使非煤

炭产业、社区管理职能

,

江煤集团承诺上述公司将不再从事新的煤炭生产、经营业务。

此外

,

江煤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新洛煤电合计

100%

的股权

,

新洛煤电全部煤炭生产、经营资产已注入江西煤业

,

不再从事

上述业务。江煤集团承诺于

2011

年

6

月底前完成对新洛煤电经营范围的变更。

(

三

)

对于江煤集团目前仍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和业务

,

江煤集团承诺最迟于

2014

年底前做出相应的处

置。

(

四

)

江煤集团承诺在完成上述处置之前将江煤集团目前仍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和业务交由江西煤业

托管

,

具体托管协议另行签订。

(

五

)

在江煤集团为安源煤业的控股股东期间

,

江煤集团及江煤集团所实际控制的企业不会在中国境内直接或间接从事新

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业务

,

不会与安源煤业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履行进展情况

(

一

)

已经落实并履行的承诺

1

、煤炭经营公司

江西省安大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已注销。

江西煤炭多种经营实业公司已完成改制

,

江煤集团参股

34%

。

江西省煤炭进出口公司已完成改制

,

江煤集团参股

34%

。

江西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因承接改制剥离资产管理暂时无法注销主体

,

已注销煤炭经营许可证并变更工商登记营

业范围

,

不再经营与江西煤业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江西省煤炭工业供销公司因承接改制剥离资产管理暂时无法注销主体

,

已注销煤炭经营许可证并变更工商登记营业范

围

,

不再经营与江西煤业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

江西省地方煤炭工业公司、江西省地方煤矿供销公司、江西省地方煤矿工贸公司已经完成注销。

2

、未来不再开展煤炭生产、经营业务

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

,

萍乡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丰城矿务局、新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和乐平矿务局没有再从事新的煤

炭生产、经营业务。

江西新洛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已变更工商登记营业范围

,

不再从事原煤生产、煤炭洗选业务。

3

、江西煤业与江煤集团签署《委托经营合同》

,

受托管理江煤集团上述实际控制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和业务。

4

、江煤集团及江煤集团所实际控制的企业在中国境内没有直接或间接从事新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业务。

(

二

)

尚未履行到位的承诺

1

、承诺时在建煤炭生产企业建设情况

江煤集团控制的部分在建煤矿由于地质条件及资源赋存条件与原先预期不符等原因

,

投产期存在延后的情形。其中

,

云庄

矿业和宜萍煤业已建成投产

,

因资源赋存影响

,

达产程度低

,

目前均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

丰龙矿业于

2013

年

8

月

1

日经批准进入联

合试运转

,

预计达产时间较长

;

新鸣煤业于

2013

年

9

月

10

日经批准进入联合试运转

,

预计达产时间较长

;

小牛煤业已于

2013

年

11

月

13

日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成为证照齐全生产矿井

;

贵新煤业预计

2015

年上半年首采区投产。

2

、控股型煤炭投资公司进展情况

贵州省人民政府于

2011

年

4

月

15

日发布了《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能源局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指导意

见的通知》

(

黔府办发〔

2011

〕

47

号

)

。根据该指导意见

,

贵州省将推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以减少小型煤矿的数量

,

兼并重组后的煤

矿企业集团规模不低于

200

万吨

/

年。为了保留江煤集团在贵州控股型煤炭投资公司的资质

,

江煤集团对旗下的云贵地区的煤

矿企业进行重组

,

以江西省煤炭集团

(

贵州

)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控股平台

,

将贵州鼎旺能源有限公司、江西省煤炭集团云南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及大水洞煤矿、前进煤矿的股权划转或转让至江西省煤炭集团

(

贵州

)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江西省煤

炭集团云南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已划至江西省煤炭集团

(

贵州

)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贵州鼎旺能源有限公司股权已转让至江

西省煤炭集团

(

贵州

)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名下。

江西省煤炭集团

(

贵州

)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已获得贵州省煤炭资源整合主体预留资格

,

目前正在申报之中。

3

、股权尚待规范的煤炭生产企业进展情况

织金县大水洞煤矿和兴仁县下山镇前进煤矿属于合伙企业

,

尚未与其他合伙人就资产份额转让事宜达产一致。目前

,

新余

矿业持有的资产份额划转江西省煤炭集团

(

贵州

)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正在办理之中。

4

、正处于改制阶段的煤炭生产企业进展情况

花鼓山煤业、八景煤业、大光山煤业、棠浦煤业已完成采矿权出让手续

,

这些矿井工业广场等经营性土地属于国有划拨性

质

,

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办理进展缓慢。花鼓山煤业已完成改制

,

煤炭集团持股

40%;

八景煤业、大光山煤业、棠浦煤业正在招商

引资过程中。由于市场变化

,

该等煤矿均处于亏损状态。

三、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变更

自

2012

年下半年以来

,

受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煤炭需求不足

,

产能释放、进口煤冲击等多重影响

,

煤炭价格持续下降

,

煤炭企

业经济效益严重滑坡

,

大部分煤矿陷入亏损状态

,

预计短时期内可能难以得到根本好转。云庄煤业、宜萍煤业、花鼓山煤业、八

景煤业、大光山煤业、棠浦煤业均处于亏损状态

,

在建矿井因煤炭价格下降大幅提高盈亏平衡点

,

达产盈利时间延长

;

同时

,

贵州

矿业受贵州省煤炭资源整合政策影响

,

生产能力达到

200

万吨并全部投产并盈利需要一定的过程

,

因此上述拟转让给江西煤业

的矿井盈利能力尚不明朗

,

不符合煤炭集团承诺注入时约定的注入条件。公司认为

,

在当前煤炭形势下

,

江煤集团履行上述承诺

将相关矿井转让给江西煤业不利于维护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四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

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有关规定

,

为了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

经与江煤集团协商

,

公司提请变更控股股东

江煤集团上述尚未履行到位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

,

并将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请股东大会审定。

相关承诺变更为

:

(

一

)

对于资产质量较好

,

盈利能力较强的煤矿资产

,

继续以江西煤业收购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具体包括

:

1

、江煤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丰龙矿业、新鸣煤业、小牛煤业、贵新煤业、云庄矿业及宜萍煤业的股权

,

在其矿井基建

(

技

改

)

竣工达产并连续

2

年盈利后的一年内转让给江西煤业。

2

、江西省煤炭集团

(

贵州

)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已获得贵州省煤炭整合主体预留资格

,

目前正在按照整合方案申报

,

在相关资

产符合条件后

,

整体或单项转让给江西煤业。

3

、江煤集团持有的八景煤业、大光山煤业、棠浦煤业和花鼓山煤业改制完成并连续

2

年盈利后的一年内转让给江西煤业。

(

二

)

上述资产注入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完成。

(

三

)

江煤集团在完成上述处置之前

,

实际控制的上述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的资产和业务继续交由江西煤业托管

,

原托管协

议有效期延续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除上述承诺事项变更外

,

江煤集团继续承诺在其作为安源煤业的控股股东期间

,

江煤集团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不会在中

国境内直接或间接从事新的与煤炭生产、经营相关业务

,

不会与安源煤业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4

年

10

月

24

日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

,

关

联董事李良仕先生、胡运生先生、张慎勇先生、李松先生回避本项表决。

5

名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

,

其中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关联股东江煤集团将回避表决。

五、独立董事意见

1

、本次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本次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规定及江西证监局《关于切实规范上市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承诺行为的通知》

(

赣证监函〔

2014

〕

27

号

)

的要求

,

对尚未履行完毕的解决同业竞争承诺变更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明确了解决期限

,

符合公司与全体

股东的利益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情况。

3

、同意将《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本次控股股东变更解决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江西证监局相关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

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600397� � �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2014-034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召开时间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星期一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1

月

3

日

(

星期一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

:

是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会议届次

:

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时间

:

(1)

现场会议时间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星期一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

10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

。

4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11

月

3

日

(

星期一

)

5

、现场会议地点

:

江西省南昌市丁公路

117

号公司

17

楼会议室

6

、表决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

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主要内容

1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选举曾昭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或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两个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

其

中议案

1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关联股东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应回避表决。

三、出席会议对象

1

、截止

2014

年

11

月

3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四、会议登记

1

、登记手续

: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

理人出席股东大会的

,

除上述证明外

,

还要凭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登记

;

个人股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登记

;

个人股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受托代理人必须持授权

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受托人身份证登记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留下联系电话

,

以便联系。

2

、登记时间

:2014

年

11

月

7

日

(

星期五

),

上午

:9:00-11:30;

下午

:13:30-17:00

。

3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

4

、联系方式

:

联系地址

:

江西省南昌市丁公路

117

号煤炭大厦

联系人

:

陈小冬 钱蔚

邮编

:330002

联系电话

:0791-87151886

传真

:0791-87151886

五、其它事项

:

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

会期半天。

附件

:1

、股东大会登记回执

2

、授权委托书

3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附件

1: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回执)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收悉。兹登记参加贵公司此次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姓名或名称： ；

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

法定代表人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股东帐户卡号码： ； 持股数量： 股；

联系电话： ； 传真号码： ；

联系地址： ；

邮政编码： ； 日期： 。

股东签名

（盖章）：

注

:1

、

2014

年

11

月

3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请于

2014

年

11

月

7

日办理登记手续。

2

、 参加会议的人员或单位请填写此表进行登记

,

此表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3

、股东及代理人请提供可证明持股情况的文件

(

法人股股东凭法人代表证明书、持股凭证、法人账户原件、法人代表身份

证原件登记

,

授权代理人还要凭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代理人身份证登记

;

个人股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

登记

,

受托代理人还要凭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登记

)

。

4

、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5

、此表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的形式

,

于会议登记日送达本公司证券部。

6

、如此表采用来人或来函形式

,

请递送至

:

江西省南昌市丁公路

117

号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

编码

:330002

7

、如此表采用传真形式

,

请传至

:0791-87151886

。

附件

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理我单位

(

本人

)

出席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按以下权

限行使股东权利。

一、投票指示

序

号

会议审议事项

投票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一、特别决议案

二、普通决议案

１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选举曾昭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注：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Ｏ

”，做出投票指示。

二、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三、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四、本授权委托书可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的形式

,

于会议登记日送达本公司证券部。

五、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及其续会结束。

六、其他委托权限

:

。

七、自然人股东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件

3: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下称“上交所”

)

交易系统参加投票。此附件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的程序说明。

网络投票时间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投票比照上交所新股申购操作。

总提案数

:2

个

一、投票流程

(

一

)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３９７

安源投票

２ Ａ

股股东

(

二

)

买卖方向

:

均为买入。

(

三

)

表决方法

1

、“申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

,

如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

,

则“

1.00

”元代表议案

1,

“

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此

类推。“

99.00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2

、“申报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其中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3

、上述表决方法归纳如下

:

(1)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

,

按以下方式申报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２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２

项提案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2)

分项表决方法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９９．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

审议《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

１．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审议《关于选举曾昭和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２．００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4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

一

)

若某

A

股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

则申报价格填写“

99.00

元”

,

申报股数填写“

1

股”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９７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

二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

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投同意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９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三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

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投反对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９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

四

)

如某

A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

,

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

号提案《关于控股股东变更消除同

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投弃权票

,

应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３９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

一

)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

二

)

统计表决结果时

,

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申报

,

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

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

三

)

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

,

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

,

按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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